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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公處字第 100272 號 

被處分人：美商瑪克雅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  

統一編號：28996077   

址    設：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路3段275號7樓     
代 表 人：○○ ○ 君  

地    址：同上  

 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主    文 

一、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；

變更獎金制度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；未與參加人締結

載有法定事項之書面參加契約；與參加人簽訂之書面參加

契約未依法定內容載明參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

因退出而生之權利義務；未載列可歸責參加人事由之退貨

處理；招募未成年人為參加人，未事先取得該參加人法定

代理人之書面同意；未載列參加人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

方式，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

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、第 7 條第 1 項、第 12 條第 1

項、第 13條、第 14條、第 16條第 1項及第 18條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

行為，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，與參加人締

結載有法定事項之書面參加契約，並將證明文件送本會備

查。 

三、處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。 

事  實 

一、案緣本會於 100 年 6月 1日派員赴美商瑪克雅有限公司台

灣分公司（下稱被處分人）主要營業所進行業務檢查，查

悉被處分人於 99 年 4 月 1 日即開始招募參加人（電腦系

統記載日期為美國時間「03/31/2010」），惟其原於 99 年

7 月 14 日向本會報備自 99 年 8 月 1 日開始實施多層次傳

銷，因遲未備齊法定應報備事項，本會遂於同年 10 月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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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予以退件，被處分人復於 99 年 11 月 29 日報備自同年

12 月 31 日開始從事多層次傳銷，其未於實施多層次傳銷

行為前向本會報備，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

第 1 項規定。另被處分人業務檢查時未能提供 99 年 4 月

至 7月與參加人簽立之書面參加契約，且書面參加契約未

完整包括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、缺漏可歸責參加人事由之

退貨處理與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規定，且解除契約及終

止契約條款與法未合，涉有違反同辦法第 12條、第 13條、

第 14條及第 18條規定。又被處分人招募未成年參加人，

參加契約缺漏法定代理人書面同意書，涉有違反同辦法第

16條規定，爰立案調查。嗣經檢視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

獎金制度與業務檢查攜回之「瑪克雅事業手冊」未盡相

符，疑似涉有違反同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，爰併同調查。 

二、經函請被處分人 100 年 6 月 29 日到會陳述及補充說明，

略以： 

（一）被處分人招募參加人之方式分為網路加入或填寫書面參

加契約加入，網路加入者要求需另行下載及填寫書面參

加契約，寄回被處分人，惟 99年 4月至 7月招募之參加

人大部分於網路上加入，當時未嚴格要求參加人下載及

寄回書面參加契約。另事業手冊係置於美商瑪克雅有限

公司網站供參加人自行下載，未印製事業手冊，故與參

加人締結書面參加契約未併同交付事業手冊。100 年 6

月 1 日業務檢查提供之「瑪克雅事業手冊」係被處分人

參加人自行印製，非為被處分人印製。 

（二）被處分人受理參加人解除及終止契約退出退貨之規定及

方式即為參加契約背面「首購客戶退換」項下所載規定

。另因報備作業係委由法律事務所辦理，又未諳多層次

傳銷相關法令規定，致前所訂之解除及終止契約條款未

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1至第 23 條之 3規定，且書

面參加契約未完整包括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、缺漏可歸

責參加人事由之退貨處理與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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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被處分人組織獎金於 99年 12 月 10 日上限金額由 7,500

美元變更為 10,000 美元。另其招募未成年參加人Ａ君、

Ｂ君及Ｃ君時，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理人書面同意，惟

業於接受業務檢查後，分別請上開參加人之法定代理人

補正。 

理  由 

一、有關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行為，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

會報備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乙節： 

（一）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，多層次傳銷

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，應備齊及據實載明

法定事項，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。倘事業未向本會報備

即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，即屬違反前揭法條規定。 

（二）次按所謂多層次傳銷行為之實施，包括事前招攬參加人

、締結參加契約、購買商品、發放獎金等不同階段之行

為。查被處分人係 99 年 5 月 28 日設立，嗣於 99 年 11

月29日向本會報備自同年12月31日開始從事多層次傳

銷，惟經本會於 100 年 6 月 1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

業所進行業務檢查，獲悉被處分人於 99年 4月 1日即開

始招募參加人，此有其電腦建檔資料（電腦系統記載日

期為美國時間「03/31/2010」）可稽，並經被處分人肯認

在案。另據被處分人業務檢查提供之會員人數明細表（

顯示，自 99 年 4 月至 12 月止參加人人數已有 845 人（

扣除退出人數，下同）。按被處分人既於 99 年 5 月 28

日設立，且於 99 年 11 月 29 日始向本會報備自同年 12

月 31 日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，惟有參加人於 99 年 4 月

1 日起即陸續加入被處分人傳銷組織，足證被處分人於

籌設階段，並向本會報備前已從事招攬他人加入等傳銷

行為，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

。 

二、有關被處分人法定應報備事項變更，未依規定期限辦理報

備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乙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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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：「多層次傳

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，除第 5條第 1項第 7款之單

位成本外，如有變更，應於實施前報備。但第 5 條第 1

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，得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

備。」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更前揭管理辦法第 5 條第

1 項各款應報備事項，而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，即

違反同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。 

（二）查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組織獎金「每週最高團隊獎金

，金額為美金 7,500 元」，惟據本會 100 年 6月 1日業

務檢查攜回之「瑪克雅事業手冊」，其組織對碰獎金（

即組織獎金）「每週最高可領 10,000 美金」，被處分人

雖表示前揭「瑪克雅事業手冊」非為其印製，惟坦承組

織獎金於99年12月10日上限金額由7,500美元變更為

10,000 美元，被處分人變更獎金制度未於實施前向本會

報備，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

。 

三、有關被處分人於參加人加入時，未與參加人締結法定事項

書面參加契約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

規定乙節：  

（一）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2 條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事

業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，應與參加人締結

書面參加契約；參加契約應包括前條第 1項第 2款至第

8款事項。前項之書面，不得以電子文件為之。」  

（二）據被處分人 100 年 6月 1日業務檢查填報之會員人數明

細表，自 99 年 4 月至 7 月止參加人人數計有 343 人，

惟業務檢查當下無法提供 99 年 4 月至 7 月實際與參加

人簽訂之書面參加契約，被處分人嗣後並坦承前揭期間

招募之參加人大部分於網路上加入，當時未嚴格要求參

加人下載及寄回書面參加契約，故無書面參加契約。又

被處分人雖陳稱其事業手冊係置於美商瑪克雅有限公

司網站供參加人自行下載，惟查前揭網站除提供英文版

獎金制度供下載外，並無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事業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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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（包括傳銷制度、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、參加人應負

之義務與負擔、參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

而生之權利義務等），是被處分人自 99年 8月直至 100

年 6月 1日業務檢查止，僅與參加人締結單張書面參加

契約未併同交付事業手冊，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

法第 12 條第 1項規定。 

四、有關被處分人於與參加人締結之書面參加契約，未依法定

內容載明參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

權利義務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3 條規定乙節： 

（一）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3 條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事

業就第 11 條第 1 項第 7 款事項，告知參加人或與參加

人締結書面契約，其內容除有利於參加人之外，應包括

本法第 23條之 1至第 23 條之 3規定。」復按公平交易

法第 23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契

約解除生效後 30 日內，接受參加人退貨之申請，取回

商品或由參加人自行送回商品，並返還參加人於契約解

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金及其他加人時給付之費用。」

同法第 23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：「參加人依前項規定終

止契約後 30 日內，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人原購價

格 90%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……。」前開所謂「30

日」之期限係規範傳銷事業應於參加人以書面提出解除

或終止契約生效後 30 日內受理其退貨申請及買回之義

務，而非限制參加人應於 30 日內提出申請。 

（二）據被處分人陳稱其受理參加人解除及終止契約退出退

貨之規定及方式即為參加契約背面「首購客戶退換」項

下所載規定。查前揭「首購客戶退換」內容未完整包括

公平交易法第23條之 1至第 23條之 3規定，且載列「如

果首購客戶對從美商瑪克雅有限公司購買的任何產品

不滿意，其可以在 30 天內攜帶本人證件、發票、產品

親洽公司辦理退貨手續，並要求替換、更換或 100％買

價退款（包含入會費與仍可上架商品）。除非瑕疵經本

公司確認，否則公司不接受產品售後 30天以後的退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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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特別聲明：會員需同意於要求退回首購產品時，同時

退出經營權」，是被處分人與參加人締結之書面參加契

約，其解除契約及終止契約條款除未完整包括公平公易

法第 23條之 1至第 23 條之 3規定，且顯然誤解公平交

易法第 23條之及第 23條之 2所規範「30日」處理期限

之意涵，限制其參加人解除契約及終止契約應於 30 日

內提出退貨申請，係增加上開規定所無之限制，核已違

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3 條規定。 

五、有關被處分人未於參加契約列載可歸責參加人事由之退貨

處理與參加人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規定，違反多層次傳

銷管理辦法第 14 條及第 18 條規定等節： 

（一）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4條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事業

以參加人違反營運規章、計畫或其他可歸責於參加人之

事由，而解除或終止契約者，對於該參加人提出退貨之

處理方式，應於契約中載明。」另同辦法第 18 條規定：

「多層次傳銷事業為規範其參加人從事與多層次傳銷

有關之行為，應將下列事項列為參加人違約事由，訂定

處理方式並確實執行：(下略)。」是多層次傳銷事業與

參加人締結之書面契約，應包括可歸責於參加人事由之

退貨處理方式與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規定。 

（二）本會 100 年 6月 1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業務檢查時

，查悉其與參加人締結之書面契約，未載列可歸責於參

加人事由之退貨處理方式與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方

式，並經被處分人肯認在案，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

辦法第 14 條及第 18 條規定，洵堪認定。 

六、有關被處分人招募未成年人參加人未事先取得法定代理人

書面同意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

乙節： 

（一）依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多層次

傳銷事業招募未成年人為參加人者，應事先取得該

參加人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同意，並附於參加契約。」 

（二）查本會赴被處分人進行業務檢查時，其所提供之未成年

參加人Ａ君、Ｂ君及Ｃ君締結之書面參加契約，未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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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理人同意書，被處分人雖於接受業務檢查後，已

分別請上開參加人之法定代理人補正，惟仍無法阻卻其

違法事實之認定，是被處分人招募未成年參加人，未事

先取得該參加人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同意，核已違反多層

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1項規定。 

七、綜上論結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未於開始實施前向

本會報備；變更獎金制度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；未與

參加人締結載有法定事項之書面參加契約；與參加人簽訂

之書面參加契約未依法定內容載明參加人退出組織或計

畫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利義務；未載列可歸責參加人

事由之退貨處理；招募未成年人為參加人，未事先取得該

參加人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同意；未載列參加人特定違約事

由及其處理方式，核已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

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、第 7條第 1項、

第 12條第 1項、第 13條、第 14條、第 16條第 1項及第

18條規定。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

之不當利益；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；違法行為

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；事業之

規模、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；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

機關導正或警示；以往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

處罰；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；與其他因素

後，爰依同法第 42條第 3項及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

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100    年    12    月    30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

內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 


